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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bookmark: _Toc510532573][bookmark: _Toc28212][bookmark: _Toc6778][bookmark: _Toc3987]1.任务来源
2026年3月11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6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第一批）》的通知（京市监函〔2026〕14号），《城市水体水生野生动物放生规范》项目编号为20261016。项目实施周期为2026年3月—202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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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单位：
协作单位：
3.主要起草人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bookmark: _Toc510532580]（一）制标的必要性
1.城市水体中水生动物放生的规范需求
[bookmark: _GoBack]当前北京城市水体水生动物放生活动无序且风险突出，亟需规范放生行为。近年来，市民随意放生现象频发，来源不明、种类不清的放生行为，导致鳄雀鳝、巴西龟等外来物种入侵，挤占本地水生生物生存空间，威胁土著物种安全，破坏水域生态平衡。2023年数据显示，北京河湖水面达421.48平方公里，放生体量持续增大，但多数放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规定，存在疫病传播、生态破坏等多重隐患。同时，民间放生祈福传统根深蒂固，公众科学放生意识薄弱，缺乏统一操作准则。为遏制外来物种入侵、守护生物安全、保障水域生态健康，亟需制定地方标准，明确放生物种、场地、流程及责任，引导公众科学规范放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
2.北京市对城市水体中水生动物放生的政策需求
北京花园城市建设明确要求强化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与放生管理，政策落地亟需标准支撑。2024年出台的《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2035年）》提出构建多维度生态多样性保护体系，将野生动物保护列为重点任务。2025年《首都花园城市建设标准专项实施方案》进一步要求市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围绕野生动物保护开展地方标准制修订，筑牢城市生态基底。国家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办法》等虽对放生作出规定，但缺乏北京本土化细化条款，难以适配本地水域特点与放生现状。北京已划定4个水生生物定点放流平台，但配套规范缺失，放生活动监管无据。制定放生规范标准，是落实花园城市建设政策要求、细化上位法规定、填补地方管理空白的关键举措，能为执法监管提供依据，推动生态保护政策精准落地。
3.北京市花园城市规划编制与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的实际需求
建立健全花园城市规划编制与技术标准体系，是首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任务，水生动物放生规范是重要组成部分。《首都花园城市建设标准专项2025年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将出台100项地方标准，构建覆盖规划、建设、管理的全链条标准体系，其中野生动物保护标准是关键环节。当前北京在城市水体治理、水生生物保护领域标准尚不完善，放生行为缺乏统一技术指引，与花园城市“天蓝水清、和谐宜居”的建设目标不匹配。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内容，水生野生动物放生规范的制定，能补齐生态治理标准短板，完善花园城市技术标准体系，为城市水体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同时，该标准可衔接山区生态屏障建设、林地绿地增汇减排等相关标准，形成协同效应，助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提升城市生态治理能力与宜居水平。
（二）制标的意义
1.花园城市建设得到国家和北京市高度重视
当前，北京市委、市政府把花园城市建设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和推动首都发展的重要举措，持续深化首都生态文明实践，推动以绣花功夫实现大城善治。2020年以来北京市研究谋划并在东城、西城开展了花园式核心区建设，2022年后又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谋划，并在东城、西城、朝阳、海淀、通州等5区开展了花园城市试点建设，随后又制定完善绿化彩化三年行动计划、花园式示范街区及城市画廊建设导则等一批配套政策文件，试点区编制了区级花园城市建设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要求建立健全北京市花园城市规划编制与技术标准体系，迫切需要对城市水体水生野生动物放生规范进行制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一条　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任何组织和个人将野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境，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产，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具体办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七条　国家对白鳍豚等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防止其灭绝。禁止捕杀、伤害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捞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执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
（4）《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办法》：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与增殖放流的宣传教育，提高公民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5）《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可以会同有关社会团体根据野生动物保护等需要，组织单位和个人进行野生动物放归、增殖放流活动。禁止擅自实施放生活动。
（6）2022年1月，《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十四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推进开展定点放流水生生物。
（7）2024年3月，《关于深化生态文明实践 推动首都花园城市建设的意见》，要求加强系统治理，夯实花园城市生态基底，构建首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重要物种保护，推进生态网络与生态廊道建设。
（8）2024年4月，《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2035年）》要求构建多维度生态多样性保护体系，为鸟类、昆虫以及小型野生动物等提供更好的食源、水源和栖息地。将“加强野生动物保护”作为提升城市生态服务效能的重点任务之一。
（9）2024年7月，《首都花园城市规划建设实施方案》：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开展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状况调查和动态监测，编制野生动物栖息地名录、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规划等。
（10）2024年10月，《首都花园城市建设标准专项2025年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市生态环境局、市税务局和市农业农村局等5个单位围绕筑牢山区生态屏障、扩大绿色生态空间......野生动物、古树名木、林草种质资源保护、林地绿地增汇减排等方面开展相关地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综上所述，制定本标准完全契合首都花园城市建设战略部署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既是对国家及本市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安全管理等法律法规的细化落实，也是健全花园城市技术标准体系、夯实生态基底的务实举措。标准的实施将有效规范水生动物放生行为，防范外来物种入侵风险，促进生态、生产、生活空间有机融合，助力现代都市渔业绿色低碳发展，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为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创造显著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2.对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保障首都水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水域已成为外来物种入侵高风险区域，鳄雀鳝、巴西龟、蓝鳃太阳鱼等外来物种频繁出现，严重威胁本土水生生物生存与水域生态平衡。不规范放生是外来物种入侵的主要诱因，外来物种缺乏天敌，会与本地物种争夺资源、破坏食物链，甚至导致本土物种灭绝，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灾难。制定本标准可明确禁止放生外来物种、杂交种及未经检疫个体，规范放生来源、种类、数量与区域，从源头阻断外来物种入侵路径。同时，标准将强化放生活动监管与科普引导，提升公众生态安全意识，减少盲目放生行为，筑牢首都水域生态安全屏障，降低后续治理成本，保障花园城市生态系统稳定健康。
3.对引导公众科学放生，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放生在我国民间历史悠久，是公众表达善意、关爱自然的传统方式，但盲目放生常导致“好心办坏事”，违背生态保护初衷。当前北京市民放生需求旺盛，但普遍缺乏科学认知，放生行为随意性大，既危害生态环境，也存在法律风险。本标准的制定可系统明确科学放生的原则、流程与要求，区分合法增殖放流与盲目放生，引导公众通过定点平台、合规渠道参与放生活动，将传统祈福行为转化为科学生态保护行动。同时，标准配套科普宣传内容，普及水生生物保护、外来物种危害等知识，培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协同共治的生态保护格局，助力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享。
[bookmark: _Toc4776][bookmark: _Toc510532582][bookmark: _Toc19242][bookmark: _Toc32607]三、适用对象基本情况
本文件主要适用于在北京市区域内城市水体水生动物放生活动，为其提供技术规范。据市水务局水土保持与水生态处统计，2023年全市实际水面面积为421.48平方公里，占行政区域面积（16406.02平方公里）的2.57%（河湖水面率），这些水面成为了北京市独特的生态水域，其中密云区水面面积最大为170.43平方公里，河湖水面率最高为7.67%；其次是延庆区水面面积为108.17平方公里，河湖水面率为5.43%。在城六区中，从水面面积来看，丰台区水面面积最大为6.83平方公里，河湖水面率也最大为2.2%，其次是海淀区和朝阳区，分别为6.68平方公里、6.05平方公里，河湖水面率为1.55%和1.33%。东城区水面面积最小为0.77平方公里，河湖水面率为1.84%。如果仅从河湖水面率指标来看，门头沟区占比最小，仅为0.54%。近几年，北京市在城市水体中十分关注水生生物放生事宜，2023年北京市确定了第一批4个水生生物定点放流平台，分别位于丰台区园博园、怀柔区西水峪水库和口头水库、平谷区金海湖，为放流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平台，还在延庆奥林匹克园区“900塘坝”和“1050塘坝”放流2万尾珍贵鱼类，该活动成为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以鱼控草、以鱼抑藻、以鱼净水”，达到了养护塘坝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的目的。此外，放生求福在我国民间有着悠久传统，目前全国各地已经设立260多个社会定点放生场所。但是，因为水生野生动物放生成分复杂，来源不清，已经成为北京市水域外来物种入侵的主要风险。近期调查发现，北京水域水生外来物种的物种数量、分布范围和种群密度都有显著上升的趋势。2022年有鳄雀鳝的发现记录，河川沙塘鳢已在中心城区各水体出现，蓝鳃太阳鱼、大口黑鲈等在个别季节已经成为怀柔水库的常见甚至是优势种，克氏原螯虾在沙河水库附属水体种群数量已具备一定规模，巴西龟常见于中心城区各公园湿地。造成北京水域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上升，可能会对北京本地的土著鱼类产生严重影响。因此本文件可为水生动物放生活动提供科学指导，引导行业规范开展水生动物放生。
四、主要起草过程
标准修订过程中立足北京市水产养殖发展现状，遵循“科技支撑，专家领衔”的总体思路，充分调动了北京市科研院所、推广部门、水生动物放生单位、业内用户专家学者的技术力量，广泛采纳了近年来的水产放生、养殖等的科研、推广、应用成果，不断修改完善后形成了《城市水体水生野生动物放生规范》。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一）立项前的准备工作
标准起草单位北京渔侬瑞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成立了标准申报小组，北京渔侬瑞科技有限公司前期承担了北京市地方标准《休闲渔庄生产经营与服务规范》、《设施渔业养殖场建设与生产技术规范》项目起草任务。项目协作单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2004年经科技部批准建立了“国家淡水渔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延庆玉渡山冷水鱼基地、平谷良种繁育中心、河北滦平水产良种场等三个试验基地，开展水产养殖繁育、养殖、营养、病害等全产业链技术研究，近年来完成了水产养殖领域50多项省部级研究项目等，发表相关研究论文200余篇，制定了20多项水产养殖领域的行业标准。
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多位成员是水产行业标准《锦鲤分级 红白类》（SC/T 5703-2014）、《锦鲤分级 白底三色类》（SC/T 5707-2017）、《锦鲤分级 墨底三色类》（SC/T 5708-2017 ）、《金鱼分级 珍珠鳞类》（SC/T 5706-2017 ）、《池塘型垂钓场建设规范》（SC/T 5201-2024），北京市地方标准《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技术规范》（DB11/T 1663-2019）、《淡水养殖水体常用微生态制剂使用技术规范》（DB11/T 1724-2020），《观赏鱼养殖技术规范》（DB11/T 924-2022）、《用水定额 第 5 部分：水产养殖》（DB11/T 1764.5-2022）、《锦鲤养殖技术规范》（DB11/T 736-2023）、《设施渔业养殖场建设与生产技术规范》（DB11/T 2149-2023）、《休闲渔庄生产经营与服务规范》（DB11/T 2391—2025）、《池塘养殖通用技术规范》（DB11/T 1869-2021）、《鱼菜共生生态种养技术规范》（DB11T 1993-2022）等的主要起草人，对于起草水产养殖相关标准有丰富的经验。
2025年10月，标准起草人员在提出标准立项申请前后，还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26篇，根据对资料的分析，形成了《城市水体水生野生动物放生规范》标准草案。
（二）标准编制过程
下达任务后，标准起草单位北京渔侬瑞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共同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进行了广泛的前期调研工作，及时分配任务，制定工作计划，落实了实施方案。收集资料，汇总分析，形成了《城市水体水生野生动物放生规范》工作组讨论稿。
1.资料整理阶段：
2026年1月—2026年2月，起草小组查阅了大量相关标准、技术资料与书籍，实地调研了包括北京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念坛公园、南海子公园、南苑森林公园、狼垡公园、团河行宫等6个公园景观水体及相关放生协会、专业委员会等2家，向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经营者、行业协会、放生人员咨询和了解情况，根据调研情况，起草了《城市水体水生野生动物放生规范》工作组讨论稿。
2.编制起草阶段：
根据调研取得的数据资料，项目组起草完成了《城市水体水生野生动物放生规范》（预审稿），该稿经向多个相关领域专家征求意见，认为总体可行。
3.初审意见稿阶段:
2026年6月3日，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召开了《城市水体水生野生动物放生规范》地方标准预审会，预审专家对文本和编制说明提出如下意见：建议修改标准名称为《城市水体水生动物放生规范》；完善优化“术语和定义”、“7.1”、“7.2”、“7.3”内容；修改“4”为“基本要求”，将“7.4.3”并入“7.3”中；删除“5.3”、“6”、“7.6.5”、“8”；其他文字和编辑性修改。编制组采纳了这些意见，并根据专家要求从术语和定义、水生动物放生的要求、放生时间和地点、放生前准备、水生动物运输、放生方法、死亡个体处置等方面做相应的修改和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Toc510431287][bookmark: _Toc18848][bookmark: _Toc510532587][bookmark: _Toc8158][bookmark: _Toc14203]五、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bookmark: _Toc5575][bookmark: _Toc25287][bookmark: _Toc32213][bookmark: _Toc510532588]（一）标准编制原则
1.科学性
在充分整理、分析、总结北京市花园城市景观水体特点和市民放生情况的基础上进行制定，比较贴合实际情况，同时具有技术先进性和管理前瞻性。
2.适应性
充分考虑中央及北京市关于花园城市建设、野生水生动物保护、增殖值放流等的相关政策，适应北京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水体绿色生态发展的需求。研究成果向社会推广后，可切实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可操作性
从实际出发，兼顾科学性、先进性与可行性，提高技术规范的可操作性，利于落到实处。
[bookmark: _Toc28284][bookmark: _Toc17645][bookmark: _Toc15044][bookmark: _Toc510532589]（二）标准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4.《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办法》
5.《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
6.《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十四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
7.《关于深化生态文明实践 推动首都花园城市建设的意见》
8.《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2035年）》
9.《首都花园城市规划建设实施方案》
10.《首都花园城市建设标准专项2025年实施方案》
此外，为使本文件更加科学与准确，编写组收集、整理了大量理论和技术资料，参考国家、行业和各地区地方相关标准。
[bookmark: _Toc29716][bookmark: _Toc6175][bookmark: _Toc4186][bookmark: _Toc510532590]（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制定了城市水体水生野生动物放生规范，与我国颁布的有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标准之间没有矛盾。
[bookmark: _Toc510431292][bookmark: _Toc7829][bookmark: _Toc510532591][bookmark: _Toc711][bookmark: _Toc30049]（四）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未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国内同类标准为河北省地方标准《水生动物放生规范》（DB13/T 2748—2018），本标准与该标准的不同之处主要是：
1.适用范围不同，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地区城市水体水生动物放生活动，《水生动物放生规范》（DB13/T 2748—2018）适用于民间自然水域水生动物放生活动。
2.对比《水生动物放生规范》（DB13/T 2748—2018），本标准增加了城市水体、水生动物的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116]3.对比《水生动物放生规范》（DB13/T 2748—2018），本标准增加了死亡个体处置的相关内容。
六、主要条款及条款编制依据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bookmark: _Toc22944][bookmark: _Toc510532592][bookmark: _Toc28134][bookmark: _Toc15623][bookmark: _Toc120068711]（一）规范性引用文献
按照 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进行，在规范中未引用过的标准不出现在该章节中；在引用未提及具体章节号的引用采用不注日期引用，以适应所引文件的将来的变化。
[bookmark: _Toc120068712][bookmark: _Toc1425][bookmark: _Toc11943][bookmark: _Toc510532594][bookmark: _Toc25816]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SC/T 7015  病死水生动物及病害水生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规范
根据预审会专家意见，北京市地方标准《水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规程》（DB11/T 2264-2024）将于2026年9月废止，因此删除了该标准的引用。
  （二）术语与定义的说明
本文件给出了三个术语与定义：
1.城市水体：城镇范围内，由自然或人工形成的河湖、湿地、景观水域、滨水廊道及附属水生态空间，具有水质净化、生物栖息、防洪调蓄、景观游憩、文化承载功能的水域。
2.水生动物：终生或部分生活在河湖、湿地、景观水域、滨水廊道及附属水生态空间等水环境中，依赖水体完成生长、栖息、繁殖等生命活动的动物类群。根据预审会专家意见，将“主要包括鱼类、两栖类、甲壳类、软体动物等”放到“注”中说明。
3.放生：人为将水生动物活体（包括：受精卵、幼体、成熟个体等）放回自然、让其生息繁衍的行为。因考虑到北京地区水生动物的放生主要是成熟个体，受精卵和幼体基本无放生，因此预审会专家建议将定义修改为“人为将水生动物成熟个体放回自然，让其生息繁衍的行为。”
（三）放生水生动物要求的相关说明
根据中国水产学会编写的《水生生物社会放流活动指引》，放生水生动物的要求主要体现在种质、来源、质量三个方面。在种质方面，首先不能放生外来物种，特别是外来入侵物种。农业农村部已经公布《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放生列入该名录的物种可能面临刑事责任。其次不能放生人工选育物种、非本地物种或其他不符合生态安全要求的物种。在来源方面，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 国家宗教事务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引导动物放生活动的通知》和《 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十四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社会公众自行开展规模性水生生物放生活动的，水生生物原则上应来源于增殖放流苗种供应单位。严禁从网络平台、农贸市场或观赏鱼市场等渠道购买放生水生生物。在质量方面，根据《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和《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要求，放流水生生物苗种应规格整齐、活力强、外观完整、体表光洁，依法经检验检疫合格，无病害、无禁用药物残留。因此，根据以上内容，并查询市民放生的误区（陈春山，2015）、关于规范我省民间放流放生水生动物行为的探讨（张毅，2015）等相关水生动物放生的文献，总结出六条内容：条4.1 北京本土水生动物物种可放生。条4.2 放生品种应来源于具有相关生产资质的单位，应经检验检疫合格。条4.3 水生动物如果需要疗伤，待身体康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宜在城市水体中放生。条4.4 患有传染性疾病的水生动物不应放生，曾患传染性疾病经治愈后可放生。条4.5 外来种、杂交种、转基因种及其他不符合生态安全要求的水生动物不应放生，不宜放生的物种名录可参考《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十四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农业农村部关于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相关要求。条4.6 放生的水生动物应规格整齐、活力强、体表无损伤。
[bookmark: _Toc24095][bookmark: _Toc5023]（四）放生时间和地点的相关说明
根据北京市天气和水环境的特点，放生时间宜在每年的3-4月，9-11月。同时，放生时候应避免寒冷及高温。在北京地区，水生动物放生地点优先推荐选择水生动物定点放流平台，主要是四个：丰台区园博园、怀柔区西水峪水库、怀柔区口头水库、平谷区金海湖。在放生前，组织人员应先进行勘察踩点，根据不同的放生品种，放生环境应符合其生物特性，无疫情暴发。对于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放生，应得到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的批准，在特定的自然保护区放生，不能随意放生。
（五）放生前准备的相关说明
1.放生活动备案与方案制定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 国家宗教事务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引导动物放生活动的通知》，社会公众自行开展规模性水生生物放生活动的，应当按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主动向渔业渔政主管部门报告放生的种类、数量、规格、时间和地点等事项，并接受监督检查。《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社会公众自行开展规模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的，应当提前15日向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增殖放流的种类、数量、规格、时间和地点等事项，接受监督检查。
报备后，活动组织者应根据北京地区待放生的城市水体的具体情况，如承载力等，制定放生方案，确定放生种类、规格和数量，维持食物链平衡。
2.水生动物准备
放生前2 d~3 d，应对放生水生动物进行停食、密集、耐低氧等应激适应性锻炼，提高水生动物的抵抗力，降低应激性。
3.放生前检查 
再次强调，要确认放生个体为放生水域本地物种，排除巴西红耳龟、清道夫等外来入侵物种和杂交种。查验苗种产地检疫合格证明，对个体进行健康筛查，不应携带病原体或寄生虫的个体放生。同时，确保放生个体规格达标、体质健壮，无畸形、外伤等情况，要保证放生健康的水生动物。
（六）水生动物运输的相关说明
需采用活鱼运输车、专用船只等专业工具，匹配物种习性保障溶氧充足、水温稳定，合理控制放养密度；优选最短运输线路、缩短在途时长，全程观测个体状态，及时隔离病弱濒死个体，严格控制运输水温与放生水域水温相匹配。
（七）放生方法的相关说明
岸边放生的时候，活动人员应该贴近水面缓慢的放流，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使用滑道等设施进行放生，不能抛洒、高空倾倒等方法进行放生，这样很容易造成水生动物的机械损伤，甚至导致死亡。如果是用船到水域中进行放生的时候，船速应小于1m/s，应该贴近水面将水生野生动物带水缓慢放入水中。放生过程中应注意做好活动人员的个人防护。此外，放生完成后应将现场清理完成，放生后对水箱、车辆等要进行消毒，方便后面的使用。
（八）废弃物处理的相关说明
死亡个体经检疫评估后有利用价值的水生动物个体应充分利用其价值。染疫或无利用价值的死亡水生动物个体，应按照《病死水生动物及病害水生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规范》（SC/T 7015-2022）的相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bookmark: _Toc420][bookmark: _Toc28081][bookmark: _Toc30159][bookmark: _Toc510532601]七、公平竞争审查情况
在本文件起草过程中，起草组逐项对照审查标准，深入分析标准内容。经审查，本文件不存在限制或变相限制市场准入退出、阻碍水生动物放生相关技术、设备、产品等要素自由流动，以及影响养殖企业、市民等主体生产经营成本与行为等妨碍公平竞争的问题。该文件规定了水生动物放生的要求、放生时间和地点、放生前准备、水生动物运输、放生方法、死亡个体处置的要求，适用于北京地区城市水体水生动物放生活动，不会对相关行业及相关商品市场竞争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平竞争审查的要求，能为广大养殖企业、市民提供科学、公平的技术规范，促进生态绿色健康发展。
八、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bookmark: _Toc510431304][bookmark: _Toc4440][bookmark: _Toc29312][bookmark: _Toc510532602][bookmark: _Toc26297]有待于再次征求各位专家和研究、生产、管理单位的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按标准化的原则协调解决分歧意见。
[bookmark: _Toc510532603][bookmark: _Toc25558][bookmark: _Toc23602][bookmark: _Toc19649]九、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按照《农业标准化管理办法》，本文件应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
十、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本文件无强制性条款。
[bookmark: _Toc510431307][bookmark: _Toc510532604][bookmark: _Toc29414][bookmark: _Toc9093][bookmark: _Toc16713]十一、实施标准的措施（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标准的政策措施/宣贯培训/试点示范/监督检查/配套资金等）
为保证城市水体水生动物放生规范的顺利实施，提出建议如下：
1.建议在标准发布实施后通过电视、网站、报纸等媒体进行宣传，并在全市范围内城市水体场景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公众科学放生。
2.加强领导与管理，积极探索实践，建立城市水体水生动物放生规范的长效机制，提高景观渔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意识。
3.标准宣贯时应介绍本标准制定的原则、过程和意义、主要技术内容，以及标准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
4.建议举办标准实施培训班，技术、管理及爱好者有关人员参加，并由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员为培训班的相关人员讲解本标准的主要技术要点，并现场解答疑问等，也可以录制宣贯视频，经过有关部门同意后，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标准宣贯。
[bookmark: _Toc2961][bookmark: _Toc28551][bookmark: _Toc510532605][bookmark: _Toc19444]十二、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独家垄断等情况。

《城市水体水生野生动物放生规范》编制小组
202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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